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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動物園街頭藝人管理規定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27 日第 172 次經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14 日第 468 次經管會議通過 

                                               

壹、目的 

臺北市立動物園(以下簡稱本園)為配合執行臺北市政府 110 年 1 月 29 日 (110) 府法綜

字第 1103003920 號令頒「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管理辦法」，修定本規定。 

貳、受理類型項目及空間使用規範 

一、本園受理申請項目為下列三類於公共空間進行現場創作之藝文活動：  

(一)表演藝術類 

現場表演之戲劇、默劇、丑劇、舞蹈、歌唱、演奏、魔術、民俗技藝、雜耍、偶戲、

詩文朗誦及行動藝術等項目。 

(二)視覺藝術類 

現場創作之繪畫、用各種媒材創作之現場人物塑像、環境藝術、影像錄製及攝影等

項目。 

(三)工藝藝術類 

現場創作及完成之工藝品。 

二、本園公共空間使用規範 

(一)「表演藝術類」街頭藝人之間距，不得少於 4 公尺；團體表演者之間距，本園於必

要時得要求增至 6 公尺以上。  

(二) 「視覺藝術類」及「工藝藝術類」街頭藝人可使用空間大小，為 1 公尺乘以 2 公

尺見方或依本園之規定辦理。 

參、受理資格及方式 

一、受理資格 

持有符合「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管理辦法」規定之街頭藝人證件者。 

二、受理及取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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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展演須於「臺北市街頭藝人登記及展演申請平台」網路線上提出展演申

請，經本園同意後始可依申請內容辦理展演；每日各場地以 1 組為限。 

2. 經本園通過申請後，若申請人欲取消申請，至少需於展演前一天，以電話方式

聯絡本園育樂組取消申請；若當日適逢天候不佳，請至少於演出前一小時前通

知取消。 

肆、展演之時段與範圍 

一、展演時段：配合園區開放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或展演地點開放時間。 

（展演點若遇天災、施工、園區不開放日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不開放時，將不另行

通知） 

二、展演地點及範圍：本園指定之地點另行公告；使用場地之範圍，以不妨礙遊客動線

為限；若展場地點有變更、施工等情事須關閉，而無法開放時，本園保有變更之權

利。 

三、線上申請時程表： 

第一梯次 進度 

申請時間為 

每月 1 至 3 日 17:00 止 
線上申請當月下半月之展演時段 

每月 4 至 8 日 申請資料審核 

每月 9 日 12:00 

（逢例假日延後） 

（抽籤）公告第一梯次申請結果 

（無備取） 

第二梯次 進度 

申請時間為 

每月 21 至 22 日 17:00 止 
線上申請次月上半月之展演時段 

每月 23 至 26 日 申請資料審核 

每月 27 日 12:00 

（逢例假日延後） 

（抽籤）公告第二梯次申請結果 

（無備取） 

註：逢過年期間，則提前一個月申請（另行公告）。 

四、展演相關規定：依「管理規定」辦理。開放申請時段倘遇與核准活動重疊情形，則

活動當日不開放展演點申請。 

五、申請人一時段僅能申請一場地（含參與團體展演活動）。 

六、申請人從事團體展演活動，應推派代表申請場地，申請時應取得每位展演者同意並

提供每位展演者之登記證編號，展演時每位展演者皆應配戴或揭示街頭藝人證件。表

演藝術類每場次團體展演人數不得超過五人；視覺藝術類及工藝藝術類每場次團體展

演人數不得超過二人。團體展演現場出席人數應達全團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始可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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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 

七、經本園公告申請結果後，申請人如需取消使用展演點，最遲應於展演前一日至平台

網站辦理取消。經取消之展演點不再依序遞補。經許可之展演者展演當日未到，也

不再依序遞補。 

八、展演點之同一時段如有二組以上申請人申請，以電腦抽籤方式決定許可使用之申請

人（無備取）。 

九、為保障具有原住民或身心障礙者身分之申請人使用，每梯次保留不低於展演總場次

百分之三之名額。 

伍、音量限制 

表演者不得製造過量（65 分貝）噪音，且不得違反環保署「噪音管制法」相關規定，如

遭環保單位告發取締，罰款則由表演者自行負責。 

陸、街頭藝人展演規範 

一、應於展演現場顯著位置揭示活動許可證，並應接受本園管理與查驗。 

二、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時，應於指定許可場地表演，不得妨礙遊客、行人或車輛通

行、不可踐踏綠地草皮或攀折花木，至少須留三公尺以上之通行空間，且不得阻礙

無障礙設施、建築物出入口或消防安全設施(備)。 

三、展演內容均須為現場創作或演出，非現場創作之展示品不得現場販售，並須標明為

「非賣品」，其展示所佔空間不得超過本規定公共空間使用規範(貳、二)。  

四、收費方式由街頭藝人自訂，可採接受自由樂捐、打賞或定價方式收取費用，惟應預

先於現場清楚標示。 

五、禁止派發氣球、空飄氣球及施放煙火；嚴禁展演者或工作人員吸煙、飲酒、嚼食檳

榔、不當行為；須遵守本園遊園須知等相關規範及法規辦理。 

六、應維護場地之整潔，展演完畢後立即將場地回復原狀並清除所產生之廢棄物。 

七、不得在本園之地面、花木及其他公共設施上噴漆、書刻、打釘、打樁或其他具有毀

損之行為。如造成展演場地損壞時，應負責修復並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如致遊客、

行人受有傷害時，亦應負賠償完全責任。 

         八、表演內容不得涉及宗教、政治活動、以人體裸露為表演素材或違反公序良俗、法令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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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如展演場地因應本園活動需要或租借予外單位使用，則當日不開放申請。 

十、街頭藝人申請展演時請自備相關設備，本園不提供水、電(如有需要應自備非燃油

式電源)、桌椅、展演用具，但受邀於本園特定活動展演者除外。 

十一、街頭藝人不得有重大影響消費者權益或破壞、影響街頭藝人整體形象之行為。 

十二、不得從事實施展演內容申請核定項目以外之商業性銷售販賣營利事情或私自轉

讓、攤位分租、沿街叫賣等行為。 

十三、展演內容與動物保育教育相關者尤佳。 

十四、凡展演期間所有物品、設施、人員，由街頭藝人自行投保（火險、竊盜險、第三

人意外責任險、公共意外責任險），本園不負連帶責任。 

十五、展演當天街頭藝人應於進場前先與本園現場管理人員完成進場確認，退場拆卸完

成後，應與本園現場管理人員辦理退場手續，經本園現場管理人員確認場地已復

原後，始得離開。 

柒、稽查作業 

    街頭藝人於本園中從事藝文活動時，應配合本園相關稽查人員之查驗。如有違反

相關規定者，本園將予以記點警告，記點標準如「臺北市立動物園街頭藝人從事

藝文活動」稽查作業表（如附件一、二）。有關園區稽核、管理人員及相關作業說

明，如下： 

一、稽核及管理 

(一)臺北市立動物園街頭藝人展演申請、承辦單位：育樂組 

1.常態稽查 

2.緊急稽查 

3.受理檢舉與申訴 

4.登錄「臺北市動物園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申請管理要點 違規紀錄表」，陳核後

存查列入申請紀錄 

5.通報本園檢舉、申訴案 

(二)假日值日長官 

1.常態稽查 

2.緊急稽查 

3.受理檢舉與申訴 

二、現場稽核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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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場管理人員 

1.進場登記 

2 場地稽查 

(1)常態稽查 

發現違規請立即通報育樂組承辦人員，必要時請駐衛警人員(含巡防員、保全)

協助處理。 

(2)緊急稽查 

遇遊客檢舉或其他緊急事故，請立即通報育樂組承辦人員，必要時請駐衛警

人員(含巡防員、保全)協助處理 

3.提供合理協助 

4.退場稽核 

(二)駐衛警人員(含巡防員、保全) 

1.協助保障已申請核可之街頭藝人於本園指定場所合法展演之權利。 

2.現場取締/稽查  

(1)取締無照街頭藝人 

(2)稽查有照街頭藝人違規事宜 

3.受理或移送(育樂組)檢舉、申訴案。 

捌、違規記點 

一、申請人違反「管理規定」第陸條事項，經（現場管理人員）勸導後未立即改善，

註記其違規情形於違規紀錄表，一年內累計註記達所定次數後，一年內不予許可

於本園申請從事藝文展演活動：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點二點，首次註記一年內累計達三次註記，其第三次註

記之次月起一年內，申請人不得申請展演點： 

1.取得展演點使用許可後，擅自將時段之一部或全部轉讓或提供他人使用。 

2.未獲展演點使用許可逕自使用。 

3.展演人員、活動內容、時間地點及所需器材設備與展演點使用許可不相符。 

4.展演音量經現場管理人員測量超過所定分貝標準連續一分鐘。 

5.攤位大小不符合規定、非在申請展演區內展演。 

6.設備道具阻擋通行或影響周遭環境、遮蔽建築物出口或消防設備。 

7.展演活動範圍內置放非展演必要物品（如供民眾休憩之座椅或商業、政治、宗教

宣傳廣告物），造成環境髒亂、場地不予復原或不清運垃圾。 

8.未於藝文展演活動現場清楚標示接受打賞或其他收費方式。 

9.販售非現場創作或演出之成品。 

10.展演活動影響公共展演空間之一般使用或其他經管理機關許可之活動。 

11.向觀眾募款或現場有勸募字樣。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點三點，首次註記一年內累計達二次註記，其第二次註記

之次月起一年內，申請人不得申請展演點： 

1.展演活動危害民眾身心健康或公共安全、妨礙交通、環境衛生或公共秩序、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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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物或妨害公務之行為。 

2.拒絕配合查驗，或不聽從管理機關或警察機關之勸導。 

3.違反其他法令規定、公共展演空間之管理規範或致生管理機關損害之情事。 

4.使用具殺傷力、危險性之武器、明火、噴漆、火把、爆竹或其他危險物品、動物。 

 

（三）公告展演點申請結果後，正取之展演者未依第肆條第七款規定取消，而於展演當

日無故未使用展演場地者，記點二點，首次註記一個月內累計達二次註記，其第二次

註記之次月起二個月內，申請人不得申請及使用展演點，第三次註記之次月起一年

內，申請人不得申請及使用展演點；如可證明因緊急事故、疾病或戶外場地因雨無法

展演者，不在此限。 

玖、許可之終止 

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時，違反本園展演規範者，經口頭或書面告知立即改善而不改善

者，本園得終止許可活動內容之全部或一部分，並記點警告；一年內經記點警告達五點

（含）以上者，本園得不受理該個人或團體之申請。 

拾、本園保留本規定修改權利，如有未盡事宜悉依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街頭藝人

相關規定辦理。 

拾壹、本規定經本園園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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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北市立動物園街頭藝人展演表 
※申請人請詳實填寫下列申請欄位資料 

申請人姓名 
/團名 

 展演日期  年    月    日 

許可證字號  核准展演地點  

展演類型 

□視覺藝術類（□現場人像畫 □環境藝術 □影像錄製及攝影） 
□表演藝術類（□歌唱 □樂器演奏□魔術 □偶戲□民俗技藝□舞蹈□其

他：戲劇、默劇、丑劇、雜耍、詩文朗誦及行動藝術） 
□工藝藝術類：現場創作並完成之工藝品。(                     ) 

展演項目說明： 

進場時間 

及簽到 

□上午□下午    時     分 

簽到： 
退場時間 

及簽退 

□上午□下午    時    分           
(請歸還立牌) 

簽退： 

電話/手機  E-mail  

實地 

稽核 

狀況 

稽查時段 稽查狀況 稽查人員 

09:00 – 10:00 
□符合規定 □有違規事項  

□無表演   □其他__________ 

 

10:00 – 11:00 
□符合規定 □有違規事項  

□無表演   □其他__________ 

 

11:00 – 12:00 
□符合規定 □有違規事項  

□無表演   □其他__________ 

 

12:00 – 13:00 
□符合規定 □有違規事項  

□無表演   □其他__________ 

 

13:00 – 14:00 
□符合規定 □有違規事項  

□無表演   □其他__________ 

 

14:00 – 15:00 
□符合規定 □有違規事項  

□無表演   □其他__________ 

 

15:00 – 16:00 
□符合規定 □有違規事項  

□無表演   □其他__________ 

 

16:00 – 17:00 
□符合規定 □有違規事項  

□無表演   □其他__________ 

 

備註：一、本園核准展演地點：另行公告。 

二、遊客服務中心將提供展演申請核准位置之立牌，請與街頭藝人許可證皆放置明顯處。如

未放置於明顯處，稽查人員將優先予以口頭提醒，如未改善將依未揭示許可證之違規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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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北市立動物園街頭藝人從事藝文展演活動申請管理要點 

違規紀錄表 

查核 

人員 
 

查    核 

時間地點 
    年    月    日    時    分 

街頭 

藝人 
姓名: 登記證號  

類別 
□表演藝術類 □視覺藝術類 □工藝藝術類 

展演項目: 

違 

 

規 

 

情 

 

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首次註記一年內累計達三次註記，其第三次註記之次月

起一年內，申請人不得申請展演點： 

□1.取得展演點使用許可後，擅自將時段之一部或全部轉讓或提供他人使用。 

□2.未獲展演點使用許可逕自使用(含未於備取、現場候補名單內逕自使用) 

□3.展演人員、活動內容、時間地點及所需器材設備與展演點使用許可不相

符。 

□4.展演音量經現場管理人員測量超過所定分貝標準連續一分鐘。 

□5.攤位大小不符合規定。 

□6.設備道具阻檔通行或影響周遭環境、遮蔽建築物出口或消防設備。 

□7.展演活動範圍內置放非展演必要物品(如供民眾休憩之座椅或商業、政

治、宗教宣傳廣告物)，造成環境髒亂、場地不予復原或不清運垃圾。 

□8.未於藝文展演活動現場清楚標示接受打賞或其他收費方式。 

□9.販售非現場創作或演出之成品。 

□10.展演活動影響公共展演空間之一般使用或其他經管理機關許可之活動。 

□11.向觀眾募款或現場有勸募字樣。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首次註記一年內累計達二次註記，其第二次註記之次月

起一年內，申請人不得申請展演點： 

□1.展演活動危害民眾身心健康或公共安全、妨礙交通、環境衛生或公共秩

序、破壞公物或妨害公務之行為。 

□2.拒絕配合查驗，或不聽從管理機關或警察機關之勸導。 

□3.違反其他法令規定、公共展演空間之管理規範或致生管理機關損害之情

事。 

□4.使用具殺傷力、危險性之武器、明火、噴漆、火把、爆竹或其他危險物

品、動物。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首次註記一個月內累計達二次註記，其第二次註記之次

月起六個月內，申請人不得申請展演點： 

□1.未依第肆條第七款規定取消而於展演當日無故未使用展演場地者如可證

明因緊急事故、疾病或戶外場地因雨無法展演者，不在此限。 
 

 


